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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報告

摘要

為促進海外臺灣學校校務正常運作與永續經營，分享各校經營經驗與辦學績效，並加強各校董事長、校長及家長會長等人員間多向溝通與交流，本（第九）屆海外臺灣學校三長聯席會議由印尼雅加達臺灣學校承辦，於本（97）年9月23日、24日假印尼雅加達召開。本部指派僑民教育委員會林主任委員淑貞率該會同仁劉智敏共2人與會。
本次4天行程極為充實，會議順利圓滿完成，除在會議中及會議空檔與各校代表充分交換意見，宣導本部僑教政策，並於會中針對海外臺灣學校設立及輔導辦法修正草案與各校代表充分討論，俾辦法修正後，能更貼合學校實際運作。
本次會議，大家咸感收穫良多，配合提案及辦法修正草案之討論，各校對本部經費核撥、替代役男遴派等運作方式均有更深入之了解，對未來校務推動及本部對各校之輔導管理均有正面之效益。另感謝駐印尼代表處楊代表進添率同仁及雅加達臺灣學校董事會、家長會及校內同仁積極熱情投入本次活動，使會議得以順利圓滿完成，下一（第十）屆聯席會議經決議由馬來西亞檳吉臺灣學校主辦，該校由洪執行董事鵬翔代表自雅加達臺灣學學校李董事長謀誠手中接下印信，表示將全力以赴辦好下一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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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第九屆海外臺灣學校董事長、校長暨家長會長聯席會議

出國報告

1、 前言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自87年1月接管海外臺灣學校以來，已辦理了九屆的海外臺灣學校董事長、校長暨家長會長聯席會議，藉由這個平臺，可以將本部相關政策向各校宣導及溝通，化解彼此歧見，另各校代表亦藉此機會交換工作心得及發掘各校經營特色，作為學校改進之參考，且彼此間建立了緊密的關係，5所海外臺灣學校與本部間凝聚成了一個共同體，共同為海外我國籍子弟教育品質提升而努力。
本部依92年2月6日修正公布私立學校法第七十九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授權，於94年3月7日訂頒海外臺灣學校設立及輔導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執行迄今已超過3年，配合私立學校法修正案於本（97）年1月16日公布施行，本辦法之法源依據條次業已變更，應予修正，且本次私立學校法修正變動頗大，部分規定並不適用海外臺灣學校，故有必要因應現況加以全面檢討修正，以使各校有所遵循、校務運作更為順暢，並有助於本部依法行政，有效輔導各校永續經營，爰藉此次會議與各校代表溝通修正意見。

本屆會議於97年9月22日假印尼雅加達辦理。本部由僑民教育委員會林主任委員淑貞、劉組主任智敏2人與會，並於9月24日參訪雅加達臺灣學校。於9月25日下午2時搭機返臺。本次會議除與各校就校務運作及各校所提議案充分討論外，本辦法修正草案亦經與會代表提供諸多寶貴意見，收穫極為豐碩。

2、 歷次會議辦理情形

本部於87年接辦輔導海外臺灣學校後，為協助各校持續提昇，永續經營發展，邀請各海外臺灣學校董事長、校長暨家長會代表等相關人員召開聯席會議，溝通辦學理念，解決相關校務經營問題，並深入探討海外臺校現況及未來發展，對本部及學校均有莫大助益，該會議已成為海外臺灣學校的年度大事，迄今已辦理九屆。

第一屆由馬來西亞檳城臺灣僑校主辦，87年6月7、8兩日在馬來西亞檳城舉行，由林前部長清江主持。第二屆由泰國中華國際學校主辦，89年9月1日至3日，在泰國曼谷舉行，由范政務次長巽綠主持。第三屆由印尼雅加達臺北學校主辦，90年8月28日、29日在印尼雅加達舉行，由曾前部長志朗主持。第四屆在國內辦理，由本部委託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辦理，91年9月29日至10月3日在臺北福華國際文教會館公務人力發展中心舉行，由黃前部長榮村主持。第五屆在國內辦理，由本部委託實踐大學辦理，92年9月29日至10月1日在臺北圓山大飯店舉行，由黃前部長榮村主持。第六屆由聯席會總會長暨印尼泗水臺北國際學校董事會董事長何麗蓉女士籌劃，泗水臺北國際學校承辦，於93年11月27日至30日假印尼召開，由本部僑教會劉前主委德勝主持。第七屆由聯席會總會長暨吉隆坡臺灣學校董事會董事長王金欉籌劃，吉隆坡臺灣學校承辦，於94年9月30日至10月2日假馬來西亞召開，本部由僑教會劉前主委德勝主持。第八屆由聯席會總會長暨胡志明市臺灣學校董事會董事長陳世池籌劃，胡志明市臺灣學校承辦，於96年5月31日至6月3日假越南胡志明市召開，由本部僑教會林主委淑貞主持。

本（第九）屆海外臺灣學校董事長、校長暨家長會長聯席會議由聯席會總會長暨雅加達臺灣學校董事會董事長李謀誠籌劃，雅加達臺灣學校承辦，於97年9月22日至9月25日假印尼雅加達召開，由本部僑教會林主委淑貞主持。
3、 出席人員

本次會議出席人員有5所海外臺灣學校董事長、校長、家長會長及駐印尼代表處楊代表進添、副代表李自剛、田組長雛鳳、岳秘書啟迪、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蘇代理校長玉龍、雅加達臺灣工商聯誼會楊會長振明、雅加達臺灣學校董事會多位董事及學校工作人員等。另本部與會人員有僑教會林主任委員淑貞及劉組主任智敏。

4、 過程

97年9月22日上午8時50分本部人員搭乘中華航空公司CI677班機直飛印尼首都雅加達，於當地時間下午1時抵達，同時間抵達的除了同班機擔任本次會議專題演講的暨南國際大學蘇代理校長玉龍，另外有從馬來西亞前來的檳吉臺灣學校洪執行董事鵬翔、陳董事延清及高校長建民。由雅加達臺灣學校趙校長富年、校內同仁及印尼留臺校友聯誼會蔡副會長慶華等人於機場等候及接待。歡迎晚宴於住宿的Borobudur Hotel舉辦，雅加達臺灣學校校長及同仁表達竭誠歡迎之意，各校代表間亦交誼熱烈，除頻頻向林主委請示校務等問題，亦向暨南大學蘇代理校長請教有關海外聯招問題，及表達對本部及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長期協助海外臺灣學校學生順利返臺升學之誠摯謝意。
9月23日上午8時30分第九屆海外臺灣學校董事長、校長暨家長會長聯席會議正式於雅加達Borobudur Hotel會議室開幕，駐印尼代表處楊代表進添、李副代表自剛（兼雅加達臺灣學校副董事長）、田組長雛鳳（兼雅加達臺灣學校董事）及岳秘書啟迪等均蒞臨，顯示代表處對本次會議的重視與支持，因大會主席雅加達臺灣學校李董事長謀誠另有重要事務需親自處理，故由李副董事長代為主持，並致歡迎詞；接著本部林主任委員淑貞致詞，感謝楊代表及代表處同仁對印尼2所海外臺灣學校的支持與輔導，並對暨南大學蘇代理校長在百忙之中願意撥空來報告海外聯招會運作情形，深表感謝之意，並期盼大家能藉此次會議，就校務運作等問題及對海外臺灣學校設立及輔導辦法修正案，充分進行溝通，提出具體可行意見供大家參考或作為本部修法改進依據。貴賓致詞完畢後，由暨南大學蘇代理校長玉龍就「海外聯招與東南亞僑教」進行專題演講，蘇代理校長因擔任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總幹事多年，對招生及僑教等問題學有專精，從招收僑生的歷史原由、海外聯招會的組織運作、招生名額、測驗方式及近年相關重要變革措施，詳細說明及分析，最後並留部分時間與大家溝通，本項議題因關係各校學生未來返臺升學權益，且學生能否進入理想學校亦關係學校未來招生及發展，因此討論極為熱烈，咸希望能擴大辦理招生，並讓海外臺灣學校優秀僑生能有機會就讀理想學校。蘇代理校長本次特別出席擔任講座，雖然行程極為緊湊且辛苦，但卻為海外聯招會做了一次成功的招生宣導，也讓各校代表能夠更深入了解海外聯招會運作情形，於茶敘時間大家仍持續討論。之後由本部僑教會林主委淑貞進行僑教會業務報告，林主委特別針對與各校運作息息相關的各項事務整理成「海外臺灣學校現況與前瞻」簡報，將本部輔導各校健全發展所採取的措施、補助各校經費情形及對未來的展望做了完整的報告，讓各校深刻體會到教育部對各校的支持與協助，經費分配亦能考量到各校的基本需求及特殊需要，引導學校穩健發展，林主委開誠佈公的向各校代表說明，讓各校充分了解本部行政運作情形，與會代表咸認不虛此行，未來與本部互動會更為密切。依會議程序接著為聯席會會務報告及5所海外臺灣學校校長的校務經營報告，因各校準備的資料及內容極為豐富，且因蘇代理校長及林主委的報告內容精采，引起與會代表極大共鳴，因此，雖然逾用午餐時間很久，大家仍欲罷不能。下午安排前往TAMAN MINI公園參觀，藉此機會能夠大致了解印尼各省的文化精華，雖值齋戒期間，部分設施未開放，但因此參觀人數較少，反倒能較悠閒的參觀。
9月24日上午前往雅加達臺灣學校參訪，該校師生熱烈的歡迎大家的到訪，同學們並準備了豐富的表演節目，將平日練習的成果盡善盡美的展示在來賓面前，同學們能歌能舞，並且才藝出眾，讓人見識到海外臺灣學校教師教學的認真與學生學習的成果，另外家長亦組成了合唱團，充分支持及參與學校的活動，讓人深刻體會到海外臺灣學校為教育我國籍學生及凝聚臺商對國家向心力的貢獻及重要性。看完同學及家長們精采表演後，進入本次會議的重頭戲，即「研商修正海外臺灣學校設立及輔導辦法」、「提案討論」、「綜合座談」等，針對辦法修正案，大家充分的交換心得，咸認本部應給予學校更大自主空間，辦法修正應跳脫私立學校法框臼，尊重當地國法令，並建議取消教師申訴制度，回歸當地勞工法令與聘約規定。之後進行提案討論，各校針對辦理巡迴教學輔導團、海外臺灣學校學生間相互交流、圖書館充實案、教師商借及役男遴派等問題提出討論，由林主委詳細向大家說明，問題都能及時予以回應說明並解決。綜合座談時與會人員對於本次會議都給予高度肯定，藉由本次會議化解彼此間的歧異，並建立共識，如各校對於役男或商借教師到校後應給予的福利標準不一，恐造成比較效應，另教師遴聘不易，應5校團結一起辦理遴選，並可透過本部統一發布新聞稿，以擴大宣導效果等，另外本次議程安排專家報告海外聯招議題，並專案研討與學校息息相關的海外臺灣學校設立及輔導辦法修正案，與會人員雖覺行程緊湊、疲累，但卻對能深入了解僑教及海外臺灣學校運作情況，內心充滿喜悅。因討論熱烈，議程時間一路往後延，最後進行下一屆聯席會議會長推選，經大家一致同意，請馬來西亞檳吉臺灣學校盧董事長朝燃擔任，並由該校洪執行董事鵬翔代為接下會長印信，林主委並代表本部致贈李總會長紀念牌，以感謝一年來辛勞奉獻。會議直到晚上近7時結束。

9月25日上午各校代表均陸續搭機返回各自服務單位，本部人員亦搭乘下午2時華航班機返國，於當天晚上10時15分順利返抵國門。
伍、心得

一、海外臺灣學校學生在教師認真教導下，五育均衡發展，各個多才多藝，學業成績表現良好，高中畢業生參加海外聯招會考試，都能考取理想學校，充分顯示出海外臺灣學校辦學成效。

二、教師遴聘不易且流動性高，長期以來造成學校經營上壓力，學校應加強宣傳辦學特色並提供良好工作環境，以吸引國內教師願意到海外服務。
三、派遣教育服務役役男赴各海外臺灣學校服勤政策，對紓解學校教師不足壓力頗有助益，惟應加強役男的輔導管理，引導役男發揮所長。
四、海外臺灣學校董事長、校長暨家長會長聯席會議確實發揮了維繫各校與本部良好互動與溝通機制，並提供各校交換工作經驗，解決問題的平臺，有助學校永續經營。
五、同學們對於來賓到訪都能熱情歡迎，且各個彬彬有禮，讓人感動，各海外臺灣學校推動品德教育極為成功。
6、 建議

1、 各校應建構良好教學環境，重視教職員福利，並加強宣導各校特色，以穩定現有師資，並吸引國內優秀教師前往服務。

2、 本部應持續遴派役男赴海外臺灣學校服勤，並盡量依學校需求補足缺額，俾協助解決學校師資不足困境。

3、 海外臺灣學校華文圖書普遍不足，應加強充實，並培養學生閱讀習慣。

4、 本部應盡速完成海外臺校學校設立及輔導辦法修正案，俾學校運作更為順暢，並協助提升其競爭力。

5、 海外臺灣學校經營不易，本部應持續編列預算補助學校改善教學環境，提升師資素質，以保障我國籍子弟就學權益。

6、 為提升各海外臺灣學校教師教學品質，應邀請國內教學輔導團或專家學者前往各校擔任輔導講座。

7、 各校應聯合辦理教師徵聘，並加強宣傳，除可減輕各校行政作業負擔，亦可擴大應徵人數，遴選優秀教師赴海外服務。
7、 結語
本次行程收穫豐碩，本部除與各校就海外臺灣學校設立及輔導辦法修正案充分討論及溝通，獲得很多寶貴意見，另外林主委利用業務簡報及提案討論等機會，將本部輔導各校之作法及請學校配合辦理事項，做了完整的說明，讓學校能充分了解本部政策，並凝聚共識，成效良好，另駐印尼代表處、雅加達臺灣學校理事會、董事會等單位亦積極參與、熱情接待，讓大家在嚴肅的會議之外，仍有機會輕鬆的享用美食及聯繫情誼，各校出席代表雖覺辛勞，但均認為不虛此行，肯定本次會議的成功。

本次會議順利圓滿完成，首要功臣當然是雅加達臺灣學校李董事長、趙校長及所有參與之教職員生及家長，在此要向他們致上最高謝意。並期盼經過這次會議的洗禮，各校能夠將會議研討中所得到的啟發或其他學校經營上好的做法及意見帶回去參考，讓校務運作更為順暢，並穩定成長，朝當地第一流學校目標邁進。
8、 附錄

一、僑民教育業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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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第八）屆海外臺灣學校董事長暨校長聯席會議提案本部辦理情形
提案(一)

【提案學校】馬來西亞吉隆坡臺灣學校暨越南胡志明市臺灣學校

【提案人】吉隆坡臺灣學校余金明校長、胡志明市臺灣學校家長會長廖育珠

案由：建請教育部對東南亞海外臺灣學校補助款資本門、經常門經費能逐年增加，以利校務經費。

辦理情形:

1. 海外臺灣學校預算經費編列係按學生數、班級數等指標核編，除94年因立法院刪減預算及96年起學校數減少1所，致預算經費略有減少外，整體來，各校近年實際分配額度均有成長。

2. 本部對海外臺灣學校之補助，除經常門、資本門補助外，其他尚包括：專案型計畫、華語文推廣計畫、臺籍學生學費、獎助學金、平安保險等補助及辦理海外教師返國研習、海外教育替代役男專案、商借公立學校教師等專案。
3. 近來迭有家長反應，希比照大陸臺商子女學校提高臺籍子弟學生學費補助，此恐更加壓縮學校資本門、經常門等相關經費之補助額度，對此，本部將審慎評估，盡力尋求一折衷方案。
提案(二)
【提案學校】馬來西亞吉隆坡臺灣學校暨越南胡志明市臺灣學校

【提案人】吉隆坡臺灣學校李芳信董事長、胡志明市臺灣學校家長會長廖育珠

案由：建請海外臺灣學校臺聘師資，由教育部依據各校編制及需求人數，分發派任至各校服務，人事費由鈞部負擔。

辦理情形:

1、 查私立學校法第85條及海外臺灣學校設立及輔導辦法規定，海外臺灣學校係屬私立學校，復查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26條、教師法第11條等相關法令規定，教師之聘任係屬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權責。

2、 準此，本部尚無代為聘任教師及編列教師人事預算權責，應請學校依相關法令規定，本權責妥處。
3、 為協助各校提昇師資素質，本年度起辦理商借教師專案，因教師相關經費均由本部支應，故人數目前以各校現有師資人數總額百分之十為限。
提案(三)
【提案學校】馬來西亞檳吉臺灣學校

【提案人】檳吉臺灣學校高建民校長

案由：曾於國內接受師範教育並於海外臺灣學校服務之現職教師，建請教育部核發限海外臺灣學校使用之教師證。
辦理情形：

     一、經查教師法施行細則第7條第3項規定略以，現行教師合格證書須記載我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等字樣；又查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檢定辦法第3條，明定具有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者，方得依規定參加教師資格檢定(考試)通過後發給教師證書。

二、綜上，囿於現行法令規定，未具有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者，依現行師資培育制度，尚無法取得中小學及幼稚園教師證書。至於各校未具合格教師證之現職教師，本部亦不宜另行頒發限定地區使用之特殊教師證。

提案(四)
【提案學校】馬來西亞檳吉臺灣學校

【提案人】檳吉臺灣學校高建民校長

案由：建議教育部開放「離島及偏遠地區中小學教師遠距教學課程」之申請資格，以提升海外臺灣學校教師教師知能。

辦理情形：

1、 依教師在職進修相關法規（如教師法、教師進修研究獎勵辦法等），其適用對象皆為「公立及已立案之私立學校編制內，按月支給待遇，並依法取得教師資格之教師」，爰除因專案特殊需求本部另有規定者外，教師進修活動參加資格均以前開對象為限，先予敘明。

2、 經查本部「離島及偏遠地區中小學教師遠距教學人才培訓計畫」，業於95學年度上學期（自95年9月）起，將報名審核辦法開放為海外臺灣學校教師列入「第三優先錄取之地區教師」，95學年度上學期，海外臺灣學校教師報名人數共7人；另95學年度下學期（96年3月），又將報名資格擴大調整為無「特殊地區」之限制，即凡任教於中華民國中小學教師或海外臺灣學校、僑校教師，皆可報名。95學年度下學期海外臺灣學校教師報名是項培訓計畫人數共9人。
提案(五)
【提案學校】越南胡志明市臺灣學校

【提案人】胡志明市臺灣學校陳世池董事長

案由：海外臺灣學校聯席會議組織章程草案提請討論案。

辦理情形：
一、本案業經第八屆會議決議修正通過，惟是次會意提案說明（二）略以：「本草案通過後報請教育部備查施行，以作為海外臺校間進行校際交流活動之依據。」

二、查主辦學校迄至97年9月，尚未將該章程提報本部備查。

三、本案建請列入本（第九）屆會議報告案作確認，以利後續執行辦理。

提案(六)
【提案學校】越南胡志明市臺灣學校

【提案人】越南胡志明市臺灣學校鍾天正校長

案由：建請教育部協助派員至本校舉辦國三學生基測事宜。
辦理情形：

一、有關建請至海外臺灣學校設置國中基測試場乙節，業提至96年9月26日召開之「97年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全國試務委員會」第1次委員會討論在案，惟會議中考量97年實施時間較為急迫，可行性不高，且涉及經費、人力分配及與越南政府方面協調，請本部就各項事務進行溝通協調後，再研議其可行性。

二、案經彙整各校資料及需求，復函請駐胡志明市辦事處評估，鑒於越南政府對於外國政府（機構）於越南境內舉辦考試或活動，須事先派員審查檢驗試題或文宣，故現階段在無法提前將試題送審及無法確保試題安全性情況下，本案暫緩辦理。

提案(七)

【提案學校】越南胡志明市臺灣學校

【提案人】越南胡志明市臺灣學校鍾天正校長

案由：建請教育部撥專款協助本校興建學生宿舍大樓以利校務之發展。

辦理情形：

1、 查有關本部補助胡志明市臺灣學校中學部教學大樓工程，迄今（97年9月）尚未完成驗收。

2、 海外臺灣學校校舍新建工程應以自籌為原則，如確有需部分補助，應俟前案結束後，再提計畫送本部審查再議。 

提案(八)

【提案學校】越南胡志明市臺灣學校

【提案人】越南胡志明市臺灣學校鍾天正校長

案由：建請派遣特殊教育鑑定輔導團，赴海外臺灣學校執行特教鑑定及協助輔導案。

辦理情形：


一、有關特殊教育鑑定輔導委員會係屬各縣政府之權責，且輔導團隊尚需包含醫生、專家、教授及教師等專業人員，致成員籌組不易，案經評估，尚無急迫性，暫緩辦理。

二、惟為提供海外臺灣學校教師培養特殊教育專業知能及經驗分享交流之機會，本部業於97年7月28日至8月1日為期5天假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辦理「97年度海外臺灣學校特殊教育專業知能研習班」，參加學員計41位，與會學員反應熱烈，未來將適時持續辦理。

三、本（第九）屆海外臺灣學校董事長校長曁家長會長聯席會議提案討論及本部意見

提案一　　　　　　　　　　　　　 　　　　　            提案單位：胡志明市臺灣學校

案由：自97學年度起，請教育部編列預算規劃安排各科目教學輔導團至海外臺校巡迴輔導案。

說明：

1、 海外臺商離鄉背井為國家拼經濟，努力做好國民外交，而為使臺商無後顧之憂，對其子女教育，政府應該給予更妥善的照顧。而海外臺校的設立，所教育的對象大都是臺商子弟，理應獲得比在臺灣學校更高的補助與照顧。由於海外資源缺乏，欲聘請教學經驗豐富的教師不可得。而海外臺校教師除寒暑假回臺參加研習外，幾乎無法進修，因此進修管道有限，阻礙教師的成長，影響教學品質。

2、 在臺灣各級學校，學期中就有許多研習機會，還有教育主管機關聘請非常有經驗的老師組成之各種輔導團到學校輔導並接受諮詢，協助學校解決教學或輔導上的問題，改進教材教法，提升教學成效。而海外臺校卻無法得到相同待遇，期盼能比照臺灣的做法，每年選派各科有經驗的教師，組成輔導團至各校每次一至二周時間做教學示範與教學觀摩，指導教學技巧，以提升教學成效。

辦法：由教育部每年編列預算，遴聘有實務經驗豐富的教師團，至海外臺校巡迴輔導與示範教學一至二週，臺校負責安排與落地接待。

本部研處意見：

一、本部刻正規劃海外臺灣學校巡迴教學輔導計畫，有甲、乙兩方案如下：

（一）甲案：各海外臺灣學校提出計畫及經費需求，由本部代為徵詢臺北市教學輔導團提供有意願赴海外之優秀教學輔員名單提供各校，並協助組團。首梯次希以「自然與數學」團為優先，每校1團，每團成員約3人（數學科1人、自然科1~2人）。本巡迴計畫由本部依規定核給海外臺灣學校經費補助。

1.優點：(1)運用臺北市政府現有教學輔導團資源，提供海外教學現場最新教育資訊與人力協助。

（2）各校僅需提出需求及協助行政事務。

2.缺點：（1）爰教學輔導團均為現職教師，且團務工作煩忙，駐校時間較短，約2星期，無法以較長時間停留學校提供服務。

         （2）所需經費較高，由本部負擔經費並依公務人員出國標準，編列含團員來回機票、簽證、保險、生活日支費、代課費、當地住宿費…等，各校須配合行政程序完成計畫申請、核撥及核銷事宜。

（二）乙案：由本部遴選國內具相關教學專長之退休菁英教師乙批，配合其意願，前往各校進行示範教學及實務經驗分享。每1國家1團，每團成員5位，以數理團為優先，包括：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及地球科學（或生命科學）共5科，每科1位，其中1人兼任團長、1人兼任秘書，負責整團行政及連絡事宜。 

1.優點：（1）退休教師時間較為彈性，駐校時間可較長，約1個月。

（2）所需經費較低，除出國必要之機票、簽證等支出外，僅酌予核給每月生活費約新臺1萬5,000元。

 2.缺點：（1）因駐校時間較長，故需學校配合提供住宿、三餐、機場接送及有關行政支援。

（2）退休教師須具有教學專長，且配合其意願，故人力較不穩定，屆時是否可順利出團，尚有風險。

決議：

提案二 　　　　　　               　　　　　　　提案單位：胡志明市臺灣學校家長會
案由：海外臺校學生相互交流案。
說明：
1、 為促進海外臺灣學校學生們對不同國情人文了解，以增廣國際視野，可加強學術合作與教學研究經驗交流。
2、 五所海外臺校雖地處不同國家，但學制與課程大致相同，且與國內一致，隨時可與臺灣課程銜接；因此可以藉由辦理各種競賽，吸取經驗，相互砥礪，以增強各校間友誼關係。

辦法：五所臺校簽署姊妹校，配合三長會議時間辦理：

1. 教師訪問，教學經驗交流。

2. 學生互訪，並作各種競賽或表演活動。

3. 資訊交流，透過網路或郵遞交換刊物。

本部研處意見：

1、 對於5所臺校進行相互校際交流乙事，本部樂觀其成；另建議各校辦理活動如有可提供其他學校參與機會，可主動函知各校，以增加各校間互動，凝聚5所臺校情誼。

2、 各海外臺灣學校倘需要國內大學校院、中小學協助提供相關教育資源或經驗分享，建立協輔關係及校際合作交流，可依據「海外臺灣學校與國內學校校際合作交流實施要點」規定，由雙方擬定計畫及編列經費，並得依相關規定向本部申請部分經費補助。
決議：

提案三　　　　　　　　　　　　　　　　                 提案單位：胡志明市臺灣學校

案由：海外臺校針對政府補助款辦理採購可否有條件不受臺灣政府採購法之限制方案。

說明：

1、 海外臺校依「海外臺灣學校設立及輔導辦法」規定為教育部核准立案之私立學校，其主管機關為教育部。又依採購法第四條規定「法人或團體接受機關補助辦理採購，其補助金額半數以上，且補助金額在公告金額以上者，適用本法之規定，並應接受該機關之監督」。海外臺校之補助款大都來自於教育部，受其監督無庸置疑。

2、 海外臺校地處他國，環境不一，國情不同，語言文字溝通困難，採購案若依政府採購法上網公告或於校門公告，很難超過三家以上廠家投標，都必須經過二次以上公告，耗時耗力，影響時效；甚至最後須拜託廠商承作。若補助金額半數以上，未達公告金額，其金額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者，投標廠商雖未達三家，仍請准以逕行辦理決標。

3、 由於國外廠商工程施工分工較精細，如果不分批辦理勢必影響成本，不符經濟效益。若補助金額半數以上，未達公告金額，其金額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者，且工程施工法或材質差異大，必須分別承攬且能節省經費者，得經機關首長或授權人員核准分批辦理採購。

本部研處意見:

一、政府採購法第4條規定：法人或團體接受機關補助辦理採購，其補助金額占採購金額半數以上，補助金額在公告金額以上者，適用本法之規定，並應受該機關之監督。另政府採購法第12條規定：機關辦理查核金額以上採購之開標、比價、議價、決標及驗收時，應於規定期限內，檢送相關文件報請上級機關派員監辦；上級機關得視事實需要訂定授權條件，由機關自行辦理。

二、海外臺灣學校雖位處國外，有其特殊性，然為本部立案之私立學校，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上（96）年2月2日工程企字第09600044090號函復本部同年1月26日台僑字第0960014842號函暨本年7月30日工程企字第09700290500號函復本部7月14日台僑字第970134511號函，各校接受本部補助辦理採購，即倘有本部補助金額占採購金額半數以上，且補助金額在公告金額（新臺幣100萬元）以上者，各校須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有關公告乙節，可改由公告刊登於駐在地政府之採購公報或當地報紙，並公開於該校之資訊網路；另依各校辦理查核金額（工程與財物採購為5,000萬元，勞務採購為1,000萬元）以上之採購，倘本部補助金額占採購金額半數以上者，採購之開標、比價、議價、決標及驗收，請各校依本部屆時函知之規定期限前檢送相關文件到部，俾利本部依個案情形審酌是否派員監辦或採書面審核監辦。

三、若學校辦理採購，本部補助金額雖達半數以上，但未達公告金額，依第一項說明，則無須適用政府採購法。

決議：

提案四　　　　　　　　　　　　　　　                   提案單位：印尼泗水臺灣學校

案由：請教育部僑教會協助五所臺灣學校，規劃圖書館自動化與充實改善計畫，請討論。

說明：

一、海外臺灣學校是臺灣教育的櫥窗，可將臺灣的課程與教學、先進的教育設施及學校管理向海外移植，更重要的是讓海外臺灣子弟也能與國內同胞一樣，享受同樣良好的教育服務。

二、臺灣學校係因應政府南向政策而設，以教育我臺商及旅居海外人員子弟為主要宗旨，故擁有一所藏書豐富而採自動化管理的學校圖書館，維持教學的卓越品質，可隨時接軌臺灣的教育，是我臺灣學校辦學的首要之務。

三、再以本校圖書館為例，雖設施簡陋、藏書不足，又乏專業人力管理，在本地卻仍被譽為泗水地區藏書最豐富的中文圖書館，本地留臺校友會、友聯基金會及弘華師友會等僑社，一再請求開放本校圖書館讓其會友借書。可見，將臺灣學校圖書館自動化並充實其內容，不只嘉惠本校師生，更是海外廣大僑界殷切期盼的大事，對推動海外僑教，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

四、且政府近年來已將推廣海外華語教育列為當前我國經濟產業及教育的政策，故將五所臺灣學校的圖書館加以自動化及充實改善，顯得具有急迫性與重要性。

五、本校圖書館現況與部定「高級中學圖書館標準」差距頗大，且無專業人員管理，其他各臺灣學校情況應屬雷同。因圖書館的自動化及充實改善，須花費巨大經費，且須編制各校圖書館專業人員才能執行，故盼望教育部協助，聘請國內專業圖書館或人員來規劃與執行，將能事半功倍。

辦法：建請教育部僑教會，對五所臺灣學校的圖書館自動化與充實改善，依據現行高級中學圖書館標準，進行統一規劃與專業的指導，並專款補助各校經費執行。

本部研處意見：

一、經洽本部中部辦公室，本部對於轄屬私立高中並無此類經費補助。

二、查本部「教育部補助海外臺灣學校及僑民學校審查作業原則」規定，各校申請提報年度經費計畫書內容可包括：改善師資、革新教材教法及改善教學設備等項。

三、各校如有充實圖儀設備之需求，請依前揭依審查作業原則規定，列如年度提報計畫項目，以利本部審核。

決議：

提案五　　　　　　　　　　　　　　　　　　　             提案單位：吉隆坡臺灣學校

案由：建請將替代役教師甄選分發時間，調整到每年八月份完成，八月底分發到校。

說明：

一、因替代役教師役期，已縮短為一年內，可配合學年制之一學年。

二、每年八月底到校，七月初退伍，最為理想。

三、可減少各校中途進出而必須變更課表之教學困擾。

四、役政署郭署長清泉蒞馬來西亞訪問時，也承諾儘量配合。

辦法：敬請教育部克服困難，減少各校困擾，增加實質之效益。

本部研處意見：

一、本部自91年起派赴海外教育替代役役男至海外臺灣學校服勤迄今已有89人，原則上每校派補4名役男。

二、近年因兵源減少役期縮短、國內各縣市政府積極爭取替代役及役男本身意願等因素，致派赴海外臺灣學校員額不足，雖經多次甄選亦難補足，且部分在學期中有服勤或退役，影響校務運作。

三、依目前以替代役體位役男的遴選對象方式，優點是每1梯次役男入伍都可遴補部分缺額，惟難在學校開學前補足所需。

四、未來將規劃以常備役役男以專長申請服替代役的方式辦理，原則可每年辦理2梯次（7月、2月入伍），役男來源廣，應較易募齊，惟2月入伍役男將無法於開學前派赴學校。

五、本新措施之優缺點如下：

（一）優點：1.兵源多,服役時間1年2個月。

2.役男將固定於7月徵集入營服役，可配合學校開學前派補，在下學年度9月退伍（若折抵役期大約8月退伍）。

3.學校每年可就同一科別提出需求，較易安排役男銜接。

（二）缺點：1.學校須於本年9月提出下一學年度科別需求及人數，俾利役政署上網公告。

2.報名人數若過多，由役政署抽籤決定，本部及學校無法先行過濾。

3.選定役男如因就讀研究所等因素延役，將無法遞補。

決議：

提案六　　　　　　　　　　　　　　　　                  提案單位：雅加達臺灣學校

案由：請教育部以商借機制協助海外臺校解決部分課程教師難聘問題。

說明：

1、 海外臺校聘用師資之資格與臺灣相同，須具備任教科目之教師證。

2、 教師服務海外臺灣學校，因受限於環境及生活適應問題，受聘及任職意願不穩定。

3、 部分科目師資如高中數學、理化、地科，雖經再三公告，仍乏人問津報名。

辦法：

1、 擬以教育部具名辦理甄選海外臺校迫切需要之師資。

2、 錄取教師以商借方式派赴海外臺校任職。

3、 修改商借公立學校辦法增列“借調2次每次2年後，教育部得轉介至臺灣公立學校服務”之條文，提高教師赴海外臺校任教之意願。

本部研處意見：

一、各海外臺灣學校定位為國外私立學校，故甄選教師事宜由學校自行辦理，然為使資訊廣為周知，吸引更多優秀教師前來甄試，學校可於甄選舉辦前行文本部代為函轉公告。另各校亦可考量是否舉行聯合甄選，以更有效及減低成本之方式甄選國內合格教師赴海外服務。

二、本年首度開始執行之商借國內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現職教師至海外臺灣學校服務計畫，係希望國內優秀教師於商借期間能與海外教師分享國內外不同教學經驗，海外臺灣學校亦因國內優秀商借教師之投入，為學校注入一股新的生命力，以提升師資素質及教學品質，且為海外臺灣學子提供優質教育。然此為協助性質，各校仍應以自行甄選國內合格教師為主要師資來源。

三、鑑於國內各界對海外臺灣學校認識不多，本部電子報業擬近期於校園papago專題報導海外臺灣學校系列，以使教師更了解赴海外任教之情形。未來本部對於海外臺灣學校之教師甄選事務，將適時發佈新聞稿，廣為週知，以期待國內有更多優秀之中小學教師加入海外臺灣學校服務行列。


決議：

提案七                   　　　　　　　　　　　　　　　　提案單位：吉隆坡臺灣學校

案由：建議教育部函轉國立高中職及各縣市政府，公告海外學校商借教師實施要點，以便增加有意到海外服務教師的機會。

說明：

一、教育部善意，因多數教師尚未獲知此訊息，因而失去機會。

二、請能透過行政管道，在公立每一所中小學校內公告之。

三、未來若有商借案例，請教育部協助促成，並簡化事前之手續。

辦法：敬請教育部接納辦理。

本部研處意見：

一、海外臺灣學校商借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實施要點業於本（97）年2月13日以教育部令發布（臺僑字第0970000644C號），週知國內各單位及學校，同時刊載於本部僑民教育委員會網頁。學校、教師及民眾皆可隨時上網查詢。

二、今年首度辦理海外臺灣學校之商借，有4位教師，本部於8月間發布新聞稿，若干報社亦有轉載刊登，另本部僑教會林主任委員淑貞亦接受國立教育廣播電臺教育交流道專訪，介紹商借教師制度；本部電子報322期亦以『商借教師海外任教，解決臺校大難題』為主題報導，相信有助於提高本計畫之能見度。

三、明年度本部將於海外臺灣學校陳報商借教師需求後，適時協助公告或發布新聞稿，以期未來國內有更多優秀之現職中小學教師加入海外臺灣學校服務行列，與海外教師分享國內外不同教學經驗，海外臺灣學校亦因國內優秀商借教師之投入，為學校注入一股新的生命力，有效提升師資素質及教學品質，提供海外臺灣學子優質教育，創造學校、教師、學生三贏政策。

決議：

提案八　　　　　　　　　　　　　　　　                  提案單位：雅加達臺灣學校

案由：請教育部辦理海外臺校校長、教師每年一次之健康檢查。

說明：

一、政府關心教職員身體健康，針對公立學校校長及高齡教師，已實施每年一次之住院健康檢查。

二、海外醫療水準不一，費用昂貴，且有語言隔閡，海外臺校教師前往健檢，也難達預期目標。

三、我國醫療體制健全，費用低廉，若教育部能實施海外臺校教師每年一次住院健檢，將深具照顧及關懷海外臺校教師健康之含義，有穩定工作之效果。

辦法：

請教育部編列專款，比照國內公立學校教職員健檢辦法，辦理海外臺校校長及老師健檢，照顧海外臺校教師身體健康。

本部研處意見：

 一、經洽本部人事處及中部辦公室，私立高中校長及教職員並非人事行政局辦理公務人員健康檢查補助之適用對象，是以本部對於私立高中，並無提供校長、教師一年一次健康檢查，悉由私立學校自行處理。

二、考量健康檢查係屬學校對於教職員福利項目之一，宜由學校依校務經費整體運用作通盤考量，如確有必要，宜由學校編列經費為之，以示對教職員關懷之意。

三、依據本部「教育部補助海外臺灣學校及僑民學校審查作業原則」規定，本部補助各海外臺灣學校經費係以「改善師資、革新教材教法及改善教學設備」等項目為主，並未包括教職員健康檢查，宜否列入補助申請，尚待研議。

決議：

提案九                                                 　提案單位：教育部僑教會

案由：如何加強宣傳海外臺灣學校，以加深國內教師、民眾與學校對海外臺灣學校之認識？

說明：

一、為配合政府推動南向政策，並照顧當地臺商子女教育問題，本部自87.1.1由僑委會接辦海外臺灣學校輔導業務。本部並依據私立學校法規定於94.3.7發布「海外臺灣學校設立及輔導辦法」，使海外臺灣學校校務運作相關事項有所依循，依我國教育宗旨、各級學校教育目標及現行學制辦學，與國內教育銜接。

二、多年來海外臺灣學校皆有師資不足問題，且於辦理國內合格教師甄試或商借現職教師赴海外臺灣學校服務時，常面臨報名人數不夠踴躍之困境。

三、本部為使一般民眾、教師與國內學校等各界對海外臺灣學校有所認識，已採措施包括：

(1) 今年首度辦理海外臺灣學校之商借教師，本部於八月間發布新聞稿，若干報社亦有轉載刊登，另本部僑教會林主任委員淑貞亦接受國立教育廣播電臺教育交流道專訪，介紹商借教師制度；本部電子報322期亦以『商借教師海外任教，解決臺校大難題』為主題報導，以提高本計畫及海外臺灣學校之能見度。

(2) 鑑於國內各界對海外臺灣學校認識不多，本部電子報業擬近期於校園papago專題報導海外臺灣學校系列，以使各界對我海外臺灣學校有進一步認識，同時了解學生、教師在海外之實際情形。

(3) 有關海外臺灣學校之甄選教師、商借教師等資訊，本部皆通函週知國內相關單位及學校，同時刊載於本部僑民教育委員會網頁。

四、未來本部將於海外臺灣學校有須協助公告事項到部後，協助公告、上網或適時發布新聞稿，以期公告週知，宣傳海外臺灣學校。
辦法：

一、本部協助各校公告甄選教師及重要活動等訊息並適時發布新聞稿。

二、請各校鼓勵學校師生多多投稿，增加本身能見度，俾使各界對海外臺灣學校有進一步之認識。

三、請各校加強與國內學校、團體互動。

四、利用平面或電子媒體介紹學校特色。

決議：

四、海外臺灣學校一覽表
	海  外  臺  灣  學  校  97  學  年  度  第  1 學  期  現  況  一  覽  表                     97.9.15

	      學校           項   目
	胡志明市臺灣學校                                                                                                   TAIPEI SCHOOL IN HO CHI MINH CITY
	雅加達臺灣學校                                                                                                       JAKARTA TAIPEI SCHOOL
	泗水臺灣學校                                                                                                 SURABAYA TAIPEI SCHOOL
	吉隆坡臺灣學校                                                                                                                                               CHINESE TAIPEI SCHOOL                                                                                           (KUALA LUMPUR)
	檳吉臺灣學校CHINESE TAIPEI SCHOOL (PEN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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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稚園:共5班                                                                                                                        大班2班、中班2班                                                                                                            小班1班  
	幼稚園:共3班                                                                                                                        大班1班、中班1班                                                                                                             小班1班  
	幼稚園:共4班                                                                                                                        大班1班、中班1班                                                                                                             小班1班、幼幼班
	幼稚園:共5班                                                                                                                        大班2班、中班2班                                                                                                         小班1班  
	幼稚園:    0班  

	
	小學部:共18班                                                                                                                                小一3班、小二3班                                                                                                       小三3班、小四3班                                                                                                       小五3班、小六3班
	小學部:共10班                                                                                                                                小一2班、小二2班                                                                                                    小三2班、小四1班                                                                                                          小五2班、小六1班
	小學部:共6班                                                                                                                                小一1班、小二1班                                                                                                    小三1班、小四1班                                                                                                          小五1班、小六1班
	小學部:共6班                                                                                                                                小一1班、小二1班                                                                                                    小三1班、小四1班                                                                                                          小五1班、小六1班
	小學部:共6班                                                                                                                                小一1班、小二1班                                                                                                    小三1班、小四1班                                                                                                          小五1班、小六1班

	
	國中部:共6班                                                                                                                 國一2班、國二2班                                                                                                        國三2班
	國中部:共4班                                                                                                                 國一2班、國二1班                                                                                                            國三1班
	國中部:共3班                                                                                                                 國一1班、國二1班                                                                                                            國三1班
	國中部:共3班                                                                                                                 國一1班、國二1班                                                                                                            國三1班
	國中部:共3班                                                                                                                 國一1班、國二1班                                                                                                        國三1班

	
	高中部:共3班                                                                                                                   高一1班、高二1班                                                                                                            高三1班
	高中部:共3班                                                                                                                   高一1班、高二1班                                                                                                      高三1班
	高中部:共3班                                                                                                                   高一1班、高二1班                                                                                                      高三1班
	高中部:共3班                                                                                                                   高一1班、高二1班                                                                                                      高三1班
	高中部:共3班                                                                                                                   高一1班、高二1班                                                                                                            高三1班

	
	推廣教育：16班
	　
	　
	　
	　

	
	總計: 48班
	總計:20班
	總計:16班
	總計:17班
	總計：12班

	學生人數
	幼稚園 79人
	幼稚園 51人
	幼稚園 58人
	幼稚園 103人
	幼稚園 0人

	
	小學 396人
	小學 198人
	小學 65人
	小學 121人
	小學 44人

	
	國中 128人
	國中 73人
	國中 12人
	國中 58人
	國中 33人

	
	高中 52人
	高中 58人
	高中 12人
	高中 56人
	高中 43人

	
	總計 655人
	總計 380人
	總計 147人
	總計 338人
	總計 120人

	學生來源
	中華民國籍 580人
	中華民國籍 186人
	中華民國籍 61人
	中華民國籍 151人
	中華民國籍 117人

	
	當地國籍0人
	當地國籍 177人
	當地國籍 83人
	當地國籍 111人
	當地國籍0人

	
	其他國籍 75人
	其他國籍 17人
	其他國籍 3人
	其他國籍 89人
	其他國籍 3人

	
	總計 655人
	總計 380人
	總計 147人
	總計 351人
	總計 120人

	教師來源
	中華民國籍 51人
	中華民國籍 37人
	中華民國籍 18人
	中華民國籍 17人
	中華民國籍 15人

	
	當地籍 4人
	當地籍 4人
	當地籍 8人
	當地籍 12人
	當地籍 11人

	
	其他國籍 6人
	其他國籍 1人
	其他國籍 1人
	其他國籍 4人
	其他國籍 人

	
	總計 61人
	總計 42人
	總計 27人
	總計 33人
	總計 26人

	
	　
	　
	　
	(含替代役及兼任)
	　

	
	其中合格教師49人(含替代役)
	其中合格教師34人
	其中合格教師專17人、兼1人
	其中合格教師 17人
	其中合格教師9人（含替代役）

	
	含替代役:陳智豪、陳毅庭
	含替代役:國賓
	含替代役 :  3人                             謝金邦.陳聖勳.陳坤村
	含替代役 : 陳俊谷
	含替代役: 柏鈞、博真

	教材使用情形
	僑委會購贈教科書、教具、命題光碟：國小全為康軒版；國中英文翰林佳音版，國文與數學翰林版，餘康軒版；高中國文、數學翰林版、英文三民書局陳版，自然與社會科南一版，體育龍騰版，音樂華興版；僑教會贈高中數學銜接教材。
	小一～高中使用臺灣教育部審定各種版本教科
	幼稚園教材自編，國小、國中部均採康軒版，高中部南一、翰林、龍騰等版本
	小學部/國中部:康軒版; 高中部:翰林版,南一版,龍騰版
	向僑委會申請購贈教科書、教具、命題光碟、參考書；國小、國中：康軒版；高中：南一版，國文用翰林版，英文、高一地理、高一二歷史用龍騰版

	
	
	
	
	
	

	地址 
	Lo S3,Khu A,Do Thi
 Moi,Nam Thanh Pho,
P.Tan Phu, Q.7,
TP.HCM,Vietnam
越南胡志明市第七郡新富坊南西貢新市鎮A區S3座
	JL. KELAPA HYBRIDA,
BLOK QH KELAPA GADING PERMAI JAKARTA 14240,
INDONESIA
	Diamond Hill Block     DR, Ino, 15A            Citra Raya  Surabaya 60129, INDONESIA
	NO.1,PERSIARAN SUNGAI SELANGOR,BUKIT RIMAU, SEKSYEN 32,40460 SHAH ALAM,SELANGOR,MALAYSIA
	NO.49,LORONG KURAU SATU, TAMAN CHAI LENG,13700 PERAI,SEBERANG PERAI TENGAH, PENANG,MALAYSIA

	電話
	002-848-4179006~7
	002-6221-4523273
	002-6231-7421216
	002-603-51213100
	002-604-3998868;7818

	傳真
	002-848-4179001
	002-6221-4523272
	002-6231-7421218
	002-603-51213108
	002-604-3979960

	高中畢業生情形
	9人回國/11人畢業
	16人回國/16人畢業
	首屆畢業生3人
	8人回國/9人畢業
	11人(含2外籍生)回國/12人畢業

	學期收費金額
	單位:美金
	單位:美金
	單位:美金
	單位:馬幣RM
	單位:馬幣RM

	
	　
	小班1,300中大班1,200
	幼稚園:1,000
	　
	　

	
	幼稚園:1574
	小一至小二：1,250
	小一至小二1,400
	幼稚園:250-280
	無幼稚園

	
	小學部：1633
	小三至小六：1,350
	小三至小六1,550
	小學部：2,500
	小學部：1,500

	
	國中部：1683
	國中部：1,650
	國中部：2,900
	國中部：3,500
	國中部：2,000

	
	高中部：2075
	高中部：2,700
	高中部：5,000
	高中部：4,500
	高中部：2,500

	學期期間
	97.08.29 ~ 98.01.20
	97.09.01 ~ 98.01.20
	97.09.01 ~ 98.01.20
	97.09.02 ~ 97.01.20
	 97.09.01~98.1.20

	學校E-mail
	tpes-hcmcl@hcm.vnn.vn
	jkt_tpi_school@yahoo.com.tw
	sbyts@ms94.url.com.tw
	admin@cts.edu.tw
	kww@ctsp.edu.my


五、活動相片集錦 

[image: image3.jpg]-

grEust=EyEe I




 [image: image4.jpg]_ =‘=‘ . i‘»i 2
EhEBAKM=RERE





雅加達臺灣學校李副董事長自剛開幕致詞               教育部僑教會林主委淑貞開幕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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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印尼代表處楊代表進添致詞                          暨南大學蘇代理校長玉龍專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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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林主委淑貞業務報告                          胡志明市臺灣學校鍾校長天正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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檳吉臺灣學校高校長建民校務報告                    吉隆坡臺灣學校余校長金明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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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水臺灣學校蔡校長先口校務報告                      雅加達臺灣學校趙校長富年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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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TAMAN MINI 公園                             參訪雅加達臺灣學校

[image: image15.jpg]


 [image: image16.jpg]


 

雅加達臺灣學校學生才藝表演                雅加達臺灣學校學生才藝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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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加達臺灣學校學生才藝表演                  雅加達臺灣學校學生才藝表演  

[image: image19.jpg]


 [image: image20.jpg]



  雅加達臺灣學校家長演出                            綜合座談討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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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舊總會長交接                                 本部致贈李總會長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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